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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仲裁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近日，公司收到《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13）晋民再字第42号。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公司将此次诉讼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案件的基本情况及前期披露

原告：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山西振兴集团有限公司

被告：振兴集团有限公司

本公司与山西振兴集团有限公司因《2×200MW机组燃煤锅炉经济合同》的履行产生纠纷，于2010年4

月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山西振兴集团有限公司偿还本公司合同款共计4,797万元，违约金

及利息共计2,204.7万元。

2011年10月，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经过多次开庭审理，判决山西振兴集团有限公司支付本公司合同款3,

982万元以及相应利息。

判决执行过程中， 本公司发现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就山西振兴集团有限公司名称变更这一案件

事实认定错误，遂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公司于2010年5月20日在《证券时报》、《大公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武汉

锅炉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仲裁公告》，公告编号：2010-023

公司于2011年1月18日、2011年10月19日、2013年2月1日分别在 《证券时报》、《大公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披露了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 仲裁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分别为：

2011-001、2011－037、2013－015

2013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指令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公司

先后于2013年4月27日、2013年10月16日在《证券时报》、《大公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

露了《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仲裁进展公告》，公告编号分别为：2013－020、2013－048

二、本案的判决或裁决情况

本案经开庭审理，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如下：

1、撤销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0）晋民初字第8号民事判决；

2、解除原告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振兴集团有限公司所签订的经济合同；

3、 被告振兴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原告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合同款4,797万元

(因已判定2#锅炉的已付订金815万元转为1#锅炉的部分货款,故1#锅炉总欠款4,797万元中的815万元无须再

行支付)及相应利息；

4、驳回原告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三、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本公司（含控股子公司）在本次公告前无未披露的小额诉讼、仲裁事项及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

仲裁事项。

四、本次裁决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裁决对公司本期利润及期后利润的影响取决于本判决的执行情况。

五、备查文件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13）晋民再字第42号。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四年四月十五日

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668� � �证券简称：奥马电器 公告编号：2014—015

第一季度

报告

证券代码：002587� � � �证券简称：奥拓电子 公告编号：2014-025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4月8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上刊登了《公司2013年年度报告》和《公司2013年年度报告摘要》。由于工作人员疏忽导致上述公告部分

内容出现错误，现将相关内容予以更正，具体如下：

一、《公司2013年年度报告》“第四节 董事会报告/二、主营业务分析/2、收入/公司实物销售收入是否大

于劳务收入”中相关表格缺少单位，更正如下：

更正前公告原文：

公司实物销售收入是否大于劳务收入

√ 是 □ 否

行业分类 项目

2013

年

2012

年 同比增减

（

%

）

LED

视频显示系

统

出货量

45,375,107 49,468,640 -8.28%

生产量

48,212,715 48,608,768 -0.81%

库存量

4,143,880 1,306,272 217.23%

LED

信息发布和

指示系统

出货量

7,128 10,578 -32.61%

生产量

6,931 10,288 -32.63%

库存量

394 591 -33.33%

金融电子设备

出货量

2,673 8,235 -67.54%

生产量

2,689 7,971 -66.27%

库存量

1,019 1,003 1.6%

更正后：

公司实物销售收入是否大于劳务收入

√ 是 □ 否

行业分类 项目

2013

年

2012

年 同比增减

（

%

）

LED

视频显示系

统

出货量

（

点

）

45,375,107 49,468,640 -8.28%

生产量

（

点

）

48,212,715 48,608,768 -0.81%

库存量

（

点

）

4,143,880 1,306,272 217.23%

LED

信息发布和

指示系统

出货量

（

套

）

7,128 10,578 -32.61%

生产量

（

套

）

6,931 10,288 -32.63%

库存量

（

套

）

394 591 -33.33%

金融电子设备

出货量

（

台

）

2,673 8,235 -67.54%

生产量

（

台

）

2,689 7,971 -66.27%

库存量

（

台

）

1,019 1,003 1.6%

二、《公司2013年年度报告摘要》“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第四部分 公司2013年经营计划”中年份更正如下：

更正前公告原文：

第四部分 公司2013年经营计划

2014年是公司新二十年的开始之年。公司将扩大企业规模，创新发展模式，坚持技术驱动型差异化战略、

坚持自主品牌全球化运营、坚持走专业化精品路线，不断提升为客户创造商业价值的能力。

更正后：

第四部分 公司2014年经营计划

2014年是公司新二十年的开始之年。公司将扩大企业规模，创新发展模式，坚持技术驱动型差异化战略、

坚持自主品牌全球化运营、坚持走专业化精品路线，不断提升为客户创造商业价值的能力。

除上述内容外，其他内容不变。因本次更正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更正后的《公司2013年

年度报告》和《公司2013年年度报告摘要》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0100� � � �证券简称：TCL集团 公告编号：2014-� 029

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一季度业绩预告

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的时间：2014年1月1日—2014年3月31日（下称“报告期内” ）

2、预计的业绩： 同向增长

项 目

2014

年

1

月

1

日

—

2014

年

3

月

31

日 上年同期

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

83% - 96%

盈利

：

48,063

万元

盈利

：

88,000

万元

—

94,000

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

130% - 143%

盈利

：

30,416

万元

盈利

：

70,000

万元

—

74,000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

0.0820

元

—

0.0867

元 盈利

：

0.0359

元

注：1、报告期内，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T.C.L.实业控股（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实业控股” ）取得

香港上市公司花样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股票代码HK1777，以下简称“花样年控股” ）15%的股权，实业控

股初始投资成本9.6亿元小于分占花样年控股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差额约2.7亿元，该一次性收益计入

本公司一季度报表（增加营业外收入）。

2、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于2013年进入了行权期，自2013年5月2

日起至2014年1月12日， 激励对象采用自主行权的方式行权共58,870,080份， 上年同期公司总股本为8,476,

218,834股，本报告期末公司总股本增加至8,535,088,914股。

二、业绩预告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2014年第一季度，本公司各主要产业产品销量同比均有提升，集团整体盈利同比大幅增长，主要得益

于华星光电保持了较好盈利，通讯业务盈利同比大幅改善，以及本公司投资花样年控股产生的一次性收益等。

报告期内，多媒体业务通过优化内部流程，运营效率和产品力提升，一季度液晶电视销量383万台，盈

利能力得到改善。

报告期内，通讯业务持续推进智能手机业务的转型与升级，销售智能手机632万台，同比增长334%，智

能手机销量占比从去年同期17%提升至46%；同时，通讯业务注重运营效率和费用控制的措施，带动整体平

均销售价格及毛利率同比上升，通讯业务的盈利同比大幅改善。

报告期内，华星光电业务保持了较高的产能稼动率和产品综合良率，投入玻璃基板36.8万片，同比增长

19.5%，实现了满产满销。华星光电通过扩大产能、提高大尺寸产品销售占比、控制材料成本和提升产品综

合良率等措施，继续保持了较好的盈利水平。3月份液晶电视面板市场需求明显回升，部分面板产品出现供

不应求的情况，产品售价止跌回升。

报告期内，公司家电业务稳健发展，市场份额稳步提升，空调、冰箱及洗衣机产品销量同比分别增长

20.7%、18.2%和18.0%。

报告期内，通力电子业务受益于新产品批量出货的带动及综合运营效率的改善，营业收入稳步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其他业务稳健发展。

报告期内，实业控股取得花样年控股15%的股权，成为该公司第二大股东并派任两名董事。按照企业会

计准则规定， 实业控股初始投资成本9.6亿小于分占花样年控股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12.3亿元的差额约

2.7亿元，该一次性收益计入本公司一季度报表（增加营业外收入）。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有关2014年一季度经营业绩的具体情况，公司将在2014年一季度报告中予以详细披露。

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4月14日

证券代码：000931� � �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2014-028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辞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董事会于2014年4月11日收到公司总裁兼财务总监侯占军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公司总裁兼财务总

监侯占军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在辞去该职务后，侯占军先生将继续担任公司

总裁职务。

侯占军先生未持有中关村（证券代码：000931）股份。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侯占军

先生的辞呈自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侯占军先生辞职不影响公司相关工作的正常进行，公司将尽快完成财务负责人的增补和相关后续工作。

侯占军先生在任公司财务总监期间，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公司董事会对侯占军先生在任公司财务总监

期间所作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四年四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0931� � �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2014-029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014年度第五次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014年度第五次临时会议通知于2014年4月8

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或传真等方式发出，2014年4月14日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如期召开。会议应到董事8

名，实到董事 8�名。会议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认真讨论研究，

形成以下决议：

一、关于推荐侯占军先生为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公司股东国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推荐侯占军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该议案

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出具提名函。

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提名人资格、候选人资格、提名程序、已经履行和将要进行的决策

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同意侯占军先生作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

选人提交股东大会表决。

备查文件：

第五届董事会2014年度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四年四月十四日

董事候选人简历：

侯占军先生简历：

侯占军先生，现任本公司总裁。研究生学历，会计师。历任北京鹏泰投资有限公司财务经理，鹏润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财务中心财务经理，鹏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财务中心副总监，曾任本公司副总裁、财务总监。

侯占军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

联关系，侯占军先生未持有中关村（证券代码：000931）股份，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000931� � �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2014-030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增加2013年度股东大会

临时提案的补充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公司章程》第54条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3%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10日

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召集人。召集人应当在收到提案后2日内发出股东大会补充通知，公告临时提案

的内容。”

2014年4月14日，公司收到大股东国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美控股，持有公司158,114,894股

股份，占公司总股本23.43%，符合向股东大会提出临时提案的股东资格）《关于增加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函》。

国美控股决定将经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014年度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推荐侯占军先生为

董事候选人的议案》（详见同日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4-029号）作为临时提案，提交公司

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兹定于2014年5月5日召开（详见2014年4月12日《关于召开2013年度股东大会的

通知》，公告编号2014-023号），国美控股在股东大会召开10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公司，符合《公司

章程》规定。作为2013年度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特发布补充通知，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增补审议《关于

增补侯占军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召开时间、地点均不变。详见同日公司公告《关于召开2013年度股东大会的通

知》（增加提案后），公告编号：2014-031号。

备查文件：

公司第一大股东国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增加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

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函》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四年四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0931� � �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2014-031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召开2013年度股东大会的

通知（增加提案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司已于2014年4月12日发布《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3年度股东大

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14-023号）。2014年4月14日，公司收到大股东国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增加北

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函》，决定将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14年度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推荐侯占军先生为董事候选人的议案》（详见同日公司《董事会

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4-029号）作为临时提案，提交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更新后的《关于召开2013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内容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13年度股东大会

2、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3、董事会认为：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4、召开时间：2014年5月5日（周一）上午9：30，会期半天。

5、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6、出席对象：

（1）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2014年4月28日（周一）。截止2014年4月28日（周一）下午收市时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

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7、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霄云里3号中关村建设大厦五层多功能厅

二、会议审议事项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审议事项具备合法性和完备性。

2、需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议案：

（1）201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201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201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201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5）201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2013年度财务报告各项计提的方案；

（7）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报酬的议案；

（8）关于兑现2013年度公司前任董事长绩效工资的议案；

（9）《201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以上议案内容详见2014年4月12日《2013年度报告》（公告编号：2014-024）；

《2013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14-025）。

（10）关于增补侯占军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议案内容详见同日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4-029号；《关于增加2013年度股东大会临时

提案的补充通知》，公告编号：2014-030号。

3、通报事项

（1）201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2）独立董事对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情况、公司的对外担保情况、公司内部控制自

我评价报告、证券投资情况、利润分配、兑现2013年度高管绩效工资、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报酬等事项发表

专项的独立意见。

以上内容详见公司信息披露指定报纸：《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三、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1、登记方式：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凭股东账户卡、法人代表证明书、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和本人身份证

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需持有法人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登记。

个人股东凭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及本人身份证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需持有授权委托书及出席

人身份证登记。

2、登记时间： 2014年4月29日、4月30日，每日上午9:30—11:00、下午14：00—16:00；

3、登记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31号神舟大厦8层董事会秘书处（邮政编码：100081）。

4、委托他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应参照附件格式填写《授权委托书》。

5、异地股东可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参会。

四、其它事项

1、联系电话：（010）57768012；传真：（010）57768100。

2、联系人：田玥、宋楠

3、会议费用：出席会议的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五、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董事会2014年度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四年四月十四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人）出席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对本会议案的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证件名称：

证件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 证件名称：

证件号码： 受托日期：

委托人表决指示：

如委托人未作表决指示，受托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决定表决：是□ 否□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序号 提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1 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201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 2014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5 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 2013

年度财务报告各项计提的方案

7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报酬的议案

8

关于兑现

2013

年度公司前任董事长绩效工资的议案

9

《

2013

年年度报告

》

及摘要

10

关于增补侯占军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日 期：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证券代码：600543� � � �证券简称：莫高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4-20

甘肃莫高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1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甘肃莫高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4年第1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14年4月14日下午在

甘肃省兰州市东岗西路638号财富中心23层公司会议室召开。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

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89,380,117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27.84%

（三）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赵国柱主持，会议采取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根据《公司法》和

本公司章程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7人，董事李开斌、独立董事严复

海因公未出席会议；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杨英才因公未出席会议；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

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同意

比例

反对

票数

反对

比例

弃权

票数

弃权

比例

是否

通过

1

《

关于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

议案

》

89,380,117 100% 0 0 0 0

是

2

《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

案

》

89,380,117 100% 0 0 0 0

是

3

《

莫高股份未来三年股东回

报规划

（

2014

年

—

2016

年

）》

89,380,117 100% 0 0 0 0

是

4

《

关于公司麦芽产业停产相

关财务问题的议案

》

89,380,117 100% 0 0 0 0

是

注：涉及以特别决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会议由甘肃雷诺律师事务所 雷声、贺彦 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律师认为，公司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

表决程序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14年第1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公司2014年第1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记录。

3、甘肃雷诺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14年第1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甘肃莫高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四月十五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蔡拾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潘昌汉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刘小波声明：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

）

营业收入

（

元

）

956,428,970.24 821,140,099.09 16.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38,884,931.93 31,595,201.59 23.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47,963,252.85 19,693,173.86 143.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17,160,040.71 -91,261,680.67 -118.8%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24 0.19 26.32%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24 0.19 26.3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2.84% 2.66% 0.1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

总资产

（

元

）

2,776,420,762.04 2,860,843,994.41 -2.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1,389,915,698.21 1,351,030,766.28 2.8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

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

冲销部分

）

18,274.32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

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120,251.00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

外

，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

允价值变动损益

，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

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9,471,319.6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54,473.39

合计

-9,078,320.92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4,11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山施诺工

业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6.24% 93,000,000 93,000,000

东盛投资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13.91% 23,000,000 0

叶光 境内自然人

0.52% 852,165 0

刘嘉玲 境内自然人

0.48% 800,000 0

胡德明 境内自然人

0.29% 484,721 0

中融国际信

托有限公司

－

08

融新

54

号

其他

0.26% 425,417 0

路强 境内自然人

0.24% 400,000 0

黄佳星 境内自然人

0.2% 334,627 0

邵菲 境内自然人

0.19% 306,026 0

吴金龙 境内自然人

0.15% 240,000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东盛投资有限公司

23,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3,000,000

叶光

852,165

人民币普通股

852,165

刘嘉玲

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00,000

胡德明

484,721

人民币普通股

484,721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08

融新

54

号

425,417

人民币普通股

425,417

路强

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00,000

黄佳星

334,627

人民币普通股

334,627

邵菲

306,026

人民币普通股

306,026

吴金龙

2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40,000

卢艳红

237,840

人民币普通股

237,84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公司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前十大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公司股东黄佳星通过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

有公司股票

240,644

股

，

卢艳红通过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237,840

股

，

按照实名重新排序后

，

前十名股东情况

如上表所示

。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比较合并财务报表各科目金额变动幅度超过30%的主要项目列示如下：

单位：元

科目

2014

年

3

月

31

日

/

2014

年

1-3

月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1-3

月

变动金额

、

幅度

说明

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

交易性金融资产

11,504,611.37 -11,504,611.37 -100.00% (1)

应收票据

198,678,602.60 107,395,100.93 91,283,501.67 85.00% (2)

其他流动资产

2,385,684.80 121,121,506.12 -118,735,821.32 -98.03% (3)

短期借款

30,595,999.00 130,962,774.31 -100,366,775.31 -76.64% (4)

交易性金融负债

7,549,632.19 7,549,632.19 100.00% (5)

预收款项

126,422,038.34 41,253,153.42 85,168,884.92 206.45% (6)

递延所得税负债

1,725,691.71 -1,725,691.71 -100.00% (7)

营业税金及附加

3,696,672.50 2,058,369.66 1,638,302.84 79.59% (8)

财务费用

-1,211,286.20 7,508,906.16 -8,720,192.36 -116.13% (9)

资产减值损失

1,512,839.54 5,956,726.36 -4,443,886.82 -74.60% (10)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9,054,243.56 8,057,036.91 -27,111,280.47 -336.49% (11)

投资收益

9,582,923.93 1,606,670.00 7,976,253.93 496.45% (12)

营业利润

45,482,893.91 34,950,425.68 10,532,468.23 30.14% (13)

营业外收入

835,230.17 2,596,983.95 -1,761,753.78 -67.84% (14)

营业外支出

442,231.46 308,663.13 133,568.33 43.27% (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7,160,040.71 -91,261,680.67 108,421,721.38 118.80% (1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8,669,246.24 -11,895,622.91 -6,773,623.33 -56.94% (1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9,893,271.19 70,775,177.12 -120,668,448.31 -170.50% (18)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

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9,121,950.50 -3,775,422.89 12,897,373.39 341.61% (19)

上述主要会计报表科目变动原因的说明：

（1）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减少，主要是由于签订的远期结售汇合约产生公允价值变动亏损所致；

（2）应收票据的增加，主要是由于报告期生产规模增大，货款通过票据结算方式增加所致；

（3）其他流动资产的减少，主要是由于报告期赎回理财产品所致；

（4）短期借款的减少，主要是报告期归还到期银行借款所致；

（5）交易性金融负债的增加，主要是由于签订的远期结售汇合约产生公允价值变动亏损所致；

（6）预收款项的增加，主要是由于销售旺季，预收客户货款增加所致；

（7）递延所得税负债的减少，主要是由于远期结售汇合约的公允价值变动影响递延所得税负债的减

少所致；

（8）营业税金及附加的增加，主要是由于到期免抵额增加影响所致；

（9）财务费用的减少，主要是由于汇率变动产生汇兑收益、借款费用支出减少所致；

（10）资产减值损失的减少，主要是由于计提存货减值准备和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减少所致；

（11）公允价值变动收益的减少，主要是由于订立远期合约未交割实现的收益减少所致；

（12）投资收益的增加，主要是由于远期外汇合约交割实现收益增加所致；

（13）营业利润的增加，报告期内销售收入及毛利上升影响所致；

（14）营业外收入的减少，主要是由于本期所收到的政府各项补贴减少所致；

（15）营业外支出主要是由于本期红十字会捐赠支出增加所致；

（16）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的增加，主要是由于货款回笼加速以及客户预付款增加所致；

（17）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的减少，主要是由于报告期新增购买设备形成的现金流出增加影

响所致；

（18）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的减少，主要是报告期归还银行短期借款影响所致；

（19）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的增加，主要是受外币汇率波动影响所致。

二、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

诺

中山施诺工

业投资有限

公司

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山施

诺工业投资有限公司承

诺

：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

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

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

前已发行的股份

，

也不由

公司回购其持有的公司

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

的股份

。

2012

年

03

月

27

日

至

2015

年

4

月

16

日

履行中

中山施诺工

业投资有限

公司

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山 施

诺工业投资有限公司 承

诺

：

"

本公司目前未投资

于从事与股份公司主 营

业务存在竞争的业务 活

动的公司或企业

。

本公司

及本公司参股

、

控股的公

司或企业将来不会以 任

何方式

（

包括但不限于自

营

、

合资或联营

）

参与或

进行与股份公司主营 业

务存在竞争或可能构 成

竞争的业务活动

。

如果本

公司违反上述声明

、

保证

与承诺

，

并造成股份公司

经济损失的

，

本公司同意

无条件退出竞争

，

并赔偿

股份公司相应损失

。

"

2012

年

03

月

27

日

履行中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

计划

（

如有

）

不适用

三、对2014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4年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4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变动幅度

（

%

）

-10%

至

30%

2014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变动区间

（

万元

）

8,057.66

至

11,638.84

2013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

万元

）

8,952.95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开拓市场及开展各项业务

，

预计各项费用有

所增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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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14年4月10日以

书面送达或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于2014年4月14日上午10:0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

议由公司董事长蔡拾贰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9� 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

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了以下议案：

1、审议了《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其正文》；

表决结果：9名董事同意，占全体董事人数的100%；0名弃权；0名反对。

《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其正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fo.com.cn），《2014年第一季

度报告全文及其正文》同时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2、审议了《投资者投诉处理工作制度》；

表决结果：9名董事同意，占全体董事人数的100%；0名弃权；0名反对。

《投资者投诉处理工作制度》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4月14日

2014年 4月 15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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